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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文圖字第1131025624B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」部分修正條文相關公告、總說明及對照
表各1份(34545_1025624BA0C_ATTCH5.pdf、34545_1025624BA0C_ATTCH6.pd
f)

「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」部分修正條文，業

經本府於113年7月11日以府法規字第1130951050A號令修
正發布，請查照。

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檢送「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」部分修正條文

相關公告、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立圖書館(含附件)

地址：710038臺南市永康區康橋大道255
號

承辦人：蘇詠茹
電話：06-3035855*111
傳真：06-3036158
電子信箱：suyungju1217@mail.tainan.go
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4/08/15
16:10:02

法規委員會 113/08/15

1130007247

法規查照2 5





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法規字第1130951050A號
附件：

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修正 「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。
附修正 「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

市＊黃偉哲
丶





1



2



3



4



5



6



7



8


	25-1
	25
	空白頁面
	空白頁面



